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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关于对市政协七届六次会议第 221 号 

提案的办理答复 

  

向蕾委员： 

您提出的“关于乐山市加强城市停车泊位管理的意见建议”

的提案，我单位已经办理，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： 

一、关于“建议重新制定路面停车位停车收费标准，加大

中心城区便民停车场修建” 

乐山主城区停车差别化收费已于 5 月 7 日启动。从去年开

始，根据公安部、住房建设部《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停车管理

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公交管〔2019〕345 号）文件精神，市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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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次组织召开了主城区公共停车管理专题会议，研究乐山主城

区停车差别化收费问题。为了最大程度体现公共停车资源的公

平性，严格按照“路外高于路内、地面高于立体、地上高于地

下、交通繁忙区段高于外围区段”的原则，以目前主城区运营

的多个临时停车场站车辆停放时间、周转次数等相关数据为基

础，充分考虑主城区各区域商业区、集中办公区、住宅小区、

学校、医院等分布特性对停车需求带来的影响，精准研判了各

区域公共停车真实需求，在《关于调整乐山主城区政府定价管

理停车泊位收费标准并实行差别化收费的通知》(乐发改价格

〔2018〕624 号)的指导价内，确定了分区域、分路段、分时段

的差别化收费执行标准。5月 7 日，乐山市发展改革委、市公安

局、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和市城管执法局联合发布通告，启动主

城区公共停车收费管理工作，并公布了《乐山主城区机动车停

车收费标准》，首批 831 个临时占道公共停车泊位于 5 月 10 日

起免费试运营，6 月 1 日起正式分批实施收费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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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费区域划分，A类区域：乐山岷江三桥西岸桥头－凤凰路

北段－凤凰路中段－凤凰路南段－绿心路－乐山大渡河大桥北

岸桥头－沿大渡河至肖公嘴－沿岷江至岷江三桥西岸桥头以内

区域。 B 类区域：乐山主城区除 A 类区域以外的其它区域。临

时占道停车计费时段为 08:30-20:30，其余时段不收费。该临时

占道停车差别化收费标准，合理运用价格杠杆，充分体现了机

动车停车差别化收费目的和意义，始时段低收费、后续时段递

增的模式，在满足基本停车需求的同时，倡导车辆快停快走，

加大车辆流转，减少单次停车时长，杜绝社会车辆长期占用公

共停车资源，降低停车所需缴纳费用，倡导市民绿色出行、共

享出行，全面体现公共停车资源的公平性。 

二、关于“建议政府加大公共交通优越性宣传力度，酌情限

制部分汽车出行” 

按照乐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《关于成立乐山市主城区 “道

路畅通提升工程”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》(便笺[2021 一 6)要求，

市自然资源局拟开展《乐山市中心城区停车设施专项规划》的

修编工作，此次规划修编将多途径收集现状交通和信 车设施现

状资料，开展特征调查，同时评估上版停车设施规划实施情况，

分析总结现状问题后对停车设施建设及管理的重大问题组织专

项研究，如现状供需、规划需求测算、发展战略、供给策略、

停车政策等。此次规划修编将重新确定停车设施发展战略;确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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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区供给政策;制定建筑物配建停车位标准;确定大型停车场规

模及分布;制定路内停车场设置要求;提出停车收费、执法、信

息化等管理政策;制定片区停车设施专项规划的编制计划; 制

定典型片区停车综合改善法案和项目库。 

市交通运输局依据市教育局春季学校开学时间统计表，从 3

月 1 日起恢复“学生号”运营。“学生号”运力由原来的 12 条

增加至 15条，覆盖 36 所学校（含五通桥区），调整“学生号”

公交运营班次，最大限度保障学生出行需求。积极对接市教育

局拟开通肖坝片区、高新区等私立学校（乐山外国语学校、嘉

祥外国语学校、东辰学校）周五、周日定制“学生号”公交专

线，减少私家车辆接送学生，缓解学校周边及高峰时段拥堵情

况。积极对接市商务局，协调开行中心城区商圈定制公交，满

足翡翠片区、肖坝片区、老城区市民到万达、伊藤、华联、沃

尔玛等商业中心购物需求。减少私家车辆出行，缓解商圈周边

道路拥堵情况和停车位供求矛盾。 

三、关于“建议用好用活大数据平台，依托智慧停车进一

步推进智慧城市建设” 

根据“市道路畅通提升工程”领导小组指示精神，严格按

照市委、市政府对城市发展规划要求，并充分尊重相关单位、

社会人士和人民群众意见，结合我市公共停车实际，逐步完成

设备升级和技术革新，充分发挥大数据、云计算、物联网等技

术优势，搭建专业的智能化、一体化智能停车综合管理和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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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络服务平台，通过主城区停车管理信息化数据分析和实时数

据呈现，便于公安部门对重点区域、重点路段、重点时段的出

行车辆进行有效引导，减少无效交通，最大化实现城区停车资

源流转利用。同时以停车综合收益积累为资本，推动城市交通

监测网络建设有序发展，进一步强化城区交通行政监管力度，

广泛吸纳市民对城市交通发展的建议意见，有效提高网络平台

社会价值、经济效益，形成城市交通综合管理服务网络平台，

加强一体建设，助力智慧城市平台构建，促进我市公共停车产

业健康发展、全面提升。 

目前，按照市政府要求先行推出一批停车需求较高、无权

属争议、易管控的临时占道公共停车泊位，同步开展后续管理

泊位智能设施建设和调试工作。后续根据“成熟一个点位、推

出一个点位”的原则，结合点位性质稳步拓展管理泊位。同时

积极通过搭建智能停车综合管理平台，充分运用地磁感应器、

诱导屏等实用功能，结合 APP、公众号等平台功能的开发、完善，

全面提升我市公共停车管理综合水平。截至目前，已完成主城

区主要路段约 6000 个地磁传感器等智能设施建设，智能停车管

理云平台、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相关功能开发。按照“统筹推

进、分批实施、插针试点、逐步拓展”的工作思路，分批次对

主城区公共停车泊位实施管理，力争 2021年全面实施。 

下一步将按照市委、市政府对城市发展规划要求，坚决贯

彻市“道路畅通提升工程”领导小组工作指示精神，加强与周

边城市相关单位的日常沟通，充分吸收其系统管理、人员管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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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协作等先进经验，结合我市实际，进一步优化运营方案和

完善管理制度，推进智慧城市建设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谢谢您对乐山城市停车泊位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！ 

联系人：黄尚池         联系电话：18990680088  

                 

 

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

        2021 年 5 月 19 日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抄 送：市政协提案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 
 

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1年 5月 19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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